
安全环保目标责任书
甲方: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现场安全环保责任人：              联系电话：

为进一步加强脱硫石膏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现场作业的安全环保管理,落实安全环保责任制，防止重大安全环保事故的发生，确保现场作业安全环保有序, 实现公司安全环保总体目标，特制定本责任书。

—、现场作业安全环保目标：

1、现场作业不发生人身伤亡事故。

2、现场作业不发生环保事故。

3、现场作业不发生重大设备损坏事故。

二、双方职责:

甲方:

1、宣传贯彻国家安全环保的方针政策, 及时传递安全环保信息。

2、与经销商签订安全环保目标责任书，对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的现场作业进行监督管理，监督检查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办理的有关保险凭据并登记备案。

3、负责对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入厂安全环保教育和对现场所涉生产装置等进行安全环保交底。设立安全环保教育培训台帐。

4、对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现场作业进行安全环保、工艺规范的指导工作。

5、帮助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办理上巨化56168物流配载交易中心平台的一切手续。

6、发生运输车辆登记过期、运输车辆GPS过期等，及时帮助联系巨化56168物流配载交易中心平台处理。

7、发生无法拉货、异地卸货，及时联系巨化56168物流配载交易中心平台纠正。

8、定期组织安全环保检查, 对现场作业的隐患督促整改。

乙方: 

乙方单位必须具有经营脱硫石膏的营业执照，建立健全安全环保管理体系，对其所关联运输单位或所属运输单位的现场作业全面负责：

1、认真执行国家和地方以及巨化集团有限公司有关安全环保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和集团公司及热电公司的制度、规定，服从热电公司的安全环保监督管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国家现行法律规定, 确保现场作业安全环保。

2、设置现场安全环保管理人员，对其所关联或所属运输人员进行安全环保培训教育，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设立安全环保教育培训台帐。其所关联或所属运输人员应使用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运输工具（使用新能源车辆运输）、机械、工具和设备以及劳保器具和用品。

3、现场安全环保责任人对现场作业的安全环保负全面领导责任，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环保检查，督促其所关联或所属运输人员严格遵守热电公司的工艺规范、安全环保规章制度。

4、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在脱硫石膏的运输、过磅、装车、卸料、堆放过程中违反规定出现的有关安全、环保等责任及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经销商负责承担和解决。

5、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进入热电公司场地时，应遵守热电公司有关对外来运输工具的管理及内部交通管理的规定，尤其是严禁厂内违规驾驶机动车；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如因违反规定而发生事故将按责论处。

6、因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违反规定应尽的义务，导致热电公司或任何第三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环境破坏等事件的发生，经销商应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并保证热电公司免受与之有关的任何诉讼、赔偿请求、费用支付等不良影响，否则热电公司有权追究经销商的违约责任，并要求经销商承担全部损失和后果。

7、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不得带无关人员进入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包含热电公司）厂区，特别是未成年人。

8、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进入现场作业，必须按规范带好安全帽。

9、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进入现场作业，必须穿戴好劳保用品；尤其是不得穿拖鞋。

10、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进入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包含热电公司）厂区，严禁吸烟。

11、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进入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包含热电公司）厂区，不准使用汽油等易燃液体擦洗运输车辆等。

12、运输脱硫石膏车辆装运时，需将车辆倒到合适的位置，确保装载机能够安全有效作业。

13、运输车辆进入热电公司脱硫石膏装车现场，先到指定的设有生命安全线外停靠，有序进入装车现场，装好车后必须到指定的设有安全生命线处停靠，上车顶加盖篷布等作业；必须到指定地点处挂好五点式安全带。

14、一旦发生一般安全环保事故，应及时、如实向热电公司报告。发生人员伤亡及重大安全环保事故时，按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及《巨化集团有限公司管理标准事故管理办法》执行。

15、除运输车辆必须办理车辆保险外，经销商还应给与其所关联或所属运输人员办理工伤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凭据交热电公司登记备案。

16、经销商必须与其所关联或所属运输人员签订安全环保目标责任书，并将其所签的安全环保目标责任书的副本上报热电公司留存。

三、安全环保现场作业考核：

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1、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不得带无关人员进入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包含热电公司）厂区，特别是未成年人，每人次罚款200元。

2、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现场作业不按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帽的，每人次罚款200元。

3、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高处作业不按要求系挂安全带的，每人次罚款200元。

4、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进入现场作业，必须穿戴好劳保用品，尤其是不得穿拖鞋，违者每人次罚款200元。

5、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合格就进行现场作业，每人次罚款200元。

6、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在生产区域吸烟，违者罚款500元/人每次，其作业现场范围内发现烟蒂罚款200元/只。  

7、经销商所关联或其所属运输车辆不听指挥，乱停乱靠，插队过磅，违规驾驶机动车等，每次罚款200元。

8、经销商所关联或其所属运输车辆装车完毕，未经冲洗就离厂，每次罚款200元。

9、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进入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包含热电公司）厂区，不准使用汽油等易燃液体擦洗运输车辆等，违者每次罚款500元。

10、经销商所关联或其所属运输车辆发生无法拉货、异地卸货，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未及时汇报热电公司，每次扣罚200元。

11、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在作业现场随地大小便，每次扣罚100元。
12、脱硫石膏外运污染公用事业部区域内马路，而不及时清扫的，每次扣500元；被集团公司查处到的，每次扣1000元，如同时被集团公司通报批评影响事业部形象的，每次扣3000元-6000元；被集团公司处罚的，按集团公司处罚额的2倍进行处罚。

13、经销商及其运输人员发生安全、环保事故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处理。发生一般安全、环保事故的，处1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的罚款；发生重伤事故或重大安全、环保事故的，依照国家及巨化集团有限公司有关标准规定执行。
14、事业部安全环保监督人员发现违规违纪的人和事，应及时制止并当场通知经销商现场负责人，并把检查结果向主管领导汇报，然后由健康安全环保科开具违章违纪处罚通知单。
四、其它事项：

本责任书一式四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盖章）   乙方：              （盖章）         

2025年  月  日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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